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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『未公開上市之公司股票，

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之』。稽徵機關於核算該

法條所稱之資產淨值時，對於公司轉投資持有之上市公司股票價值，

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八條規定計算」，乃在闡明遺產

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之規定，符合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條

第一項之立法意旨，與憲法第十九條所定租稅法律主義及第十五條所

保障人民財產權，尚無牴觸。惟未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股票價值之估算方

法涉及人民之租稅負擔，仍應由法律規定或依法律授權於施行細則訂

定，以貫徹上揭憲法所規定之意旨。

聲請人以其課稅事實發生於七十九年四月及八月間，而主管稽徵

機關竟引用財政部同年九月六日前開函釋為計算方法，指摘其有違法令

不溯及既往原則乙節，查行政主管機關就行政法規所為之釋示，係闡明

法規之原意者，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，業經本院釋字第二八七

號解釋釋示在案，自不生牴觸憲法之問題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五三七號解釋（91.1.11.）

【解釋文】

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，依中華民國八十二

年七月三十日修正公布施行之房屋稅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款規

定，其房屋稅有減半徵收之租稅優惠。同條例第七條復規定：「納稅義

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內，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

現值及使用情形；其有增建、改建、變更使用或移轉承典時亦同」。此

因租稅稽徵程序，稅捐稽徵機關雖依職權調查原則而進行，惟有關課稅

要件事實，多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之範圍，稅捐稽徵機關掌握困

難，為貫徹公平合法課稅之目的，因而課納稅義務人申報協力義務。財

政部七十一年九月九日台財稅第三六七一二號函所稱：「依房屋稅條例

第七條之規定，納稅義務人所有之房屋如符合減免規定，應將符合減

免之使用情形並檢附有關證件（如工廠登記證等）向當地主管稽徵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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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申報，申報前已按營業用稅率繳納之房屋稅，自不得依第十五條第二

項第二款減半徵收房屋稅」，與上開法條規定意旨相符，於憲法上租稅

法律主義尚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合法登記之工廠，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，依八十二年七月三

十日修正公布施行之房屋稅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（九十年

六月二十日修正公布，同年七月一日施行之現行法同條項規定不變），

其房屋稅有減半徵收之租稅優惠。同條例第七條復規定：「納稅義務人

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內，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現

值及使用情形；其有增建、改建、變更使用或移轉承典時亦同」（現行

法同條規定意旨亦同）。此因稅捐稽徵機關依稅捐稽徵法第三十條之規

定，為調查課稅資料，得向有關機關、團體或個人進行調查，且受調查

者不得拒絕。於稽徵程序中，本得依職權調查原則進行，應運用一切闡

明事實所必要以及可獲致之資料，以認定真正之事實課徵租稅。惟稅

捐稽徵機關所須處理之案件多而繁雜，且有關課稅要件事實，類皆發生

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之範圍，其中得減免事項，納稅義務人知之最

詳，若有租稅減免或其他優惠情形，仍須由稅捐稽徵機關不待申請一一

依職權為之查核，將倍增稽徵成本。因此，依憲法第十九條「人民有依

法律納稅之義務」規定意旨，納稅義務人依個別稅捐法規之規定，負有

稽徵程序之申報協力義務，實係貫徹公平及合法課稅所必要。觀諸土

地稅法第四十一條、土地稅減免規則第二十四條相關土地稅減免優惠

規定，亦均以納稅義務人之申請為必要，且未在期限前申請者，僅能於

申請之次年適用特別稅率。而現行房屋稅條例第十五條第三項修正為

「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、第十款、第十一款及第二項規定減免房屋

稅者，應由納稅義務人於減免原因、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申報當地

主管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之；逾期申報者，自申報日當月份起減免。」亦

同此意旨，此一納稅義務人之申報義務實為適用優惠稅率規定所必要

之稽徵程序。財政部七十一年九月九日台財稅第三六七一二號函所稱：

釋字第五三七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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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依房屋稅條例第七條之規定，納稅義務人所有之房屋如符合減免規

定，應將符合減免之使用情形並檢附有關證件（如工廠登記證等）向當

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，申報前已按營業用稅率繳納之房屋稅，自不得依

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款減半徵收房屋稅」，符合前述法條之立法意旨，

於憲法上租稅法律主義尚無牴觸。

釋字第五三八號解釋（91.1.22.）

【解釋文】

建築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：「營造業之管理規則，由內政部定

之」，概括授權訂定營造業管理規則。此項授權條款雖未就授權之內

容與範圍為規定，惟依法律整體解釋，應可推知立法者有意授權主管

機關，就營造業登記之要件、營造業及其從業人員準則、主管機關之

考核管理等事項，依其行政專業之考量，訂定法規命令，以資規範（本

院釋字第三九四號解釋參照）。內政部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一日修

正公布之營造業管理規則第七條、第八條與第九條，對於申請登記之

營造業，依資本額之大小、專業工程人員之員額，以及工程實績多寡等

條件，核發甲、乙、丙三等級之登記證書，並按登記等級分別限制其得

承攬工程之限額（同規則第十六條參照)，係對人民營業自由所設之規

範，目的在提高營造業技術水準，確保營繕工程施工品質，以維護人民

生命、身體及財產安全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。又同規則增訂之第四

十五條之一規定：「福建省金門縣、連江縣依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管理

營造業實施規定、連江縣營造業管理暫行規定登記之營造業，應於中

華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一日本規則修正施行日起三年內，依同日修正施行

之第七條至第九條之規定辦理換領登記證書，逾期未辦理換領者，按

其與本規則相符之等級予以降等或撤銷其登記證書」，乃因八十一年十

一月七日福建省金門縣及連江縣戰地政務解除後，營造業原依金門戰地

政務委員會管理營造業實施規定及連江縣營造業管理暫行規定，領有

之登記證書，已失法令依據，故須因應此項法規之變更而設。上開規定




